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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指向教师师德责任履行的师德问责逐渐成为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中的关键一环，这是师德责任本质的

应有之义，是师德失范防治的现实所需，也是维护教育良序的必然要求。 师德问责内容因其介入节点的不同而不同，于教师行

动前的问责指向教师知觉与意志，于教师行动后的问责指向教师良心与行为。 师德问责施行应以动态、全态、常态问责为实践

进路，以教师自觉、自讼、自控为内核动力，以督责、归责、追责机制为外部保障，如此才能确保师德问责精准有力、科学合理地

发挥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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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师德师风建设的深入，师德问责开始成为
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并逐步走向制
度化发展［１］。 ２０２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要依
法依规追究师德失范教师责任（第四十八条）。 各
级教育管理部门多次发布的关于师德失范典型案例
的通报［２］、社会舆论自发针对师德失范教师的声讨，
都表明师德问责越来越受到管理部门与公众的重
视。 为何要师德问责？ 师德问责问什么？ 如何进行
师德问责？ 当前学界尚未对上述问题展开追问，仅
将“问责”作为处理师德失范问题的应急之策，缺少
对师德问责本质的学理阐释和对问责实践的反思，
致使师德问责往往存在问责不严、标准模糊或问责
过当等问题。 当下师德问责之掣肘不在于问责之
“器”，而在于“识”器与“用”器之道。 据此，本文围
绕“为何问”“问什么” “如何问”三个基本问题系统
探讨师德问责的本体价值、内容指向与实践进路，以
期提升师德问责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

一、为何要师德问责

师德问责是“问责”这一工具用于师德管理的

产物。 问责（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最早指财务会计工作中
账本的记录、保存及资金支出管理等事项，后引申出
报告账目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解释说明之
意［３］。 随着现代职业分工日益精细，“责任”成为个
体获取角色身份、缔结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根本凭借。
作为指向责任履行的管理手段［４］，问责随之也在多
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并衍生出多种管理工具，如政
治问责、教育问责等。 当前，问责作为一种师德管理
手段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运用［５］。 将“问责”引入
“师德”，既需明晰师德确有问责之应当性与必然
性，也需确定“问责”之于“师德”具有适切性和价值
性，如此师德问责才能有据、有序、有效。

１． 问责是师德责任本质的应有之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周礼·春

官·大司乐》） “德”自古便是我国教师素养的核心
构成要素。 自“师”随着社会分工成为一种独立的
职业后，教师的职业属性与专业特性在师德内涵中
凸显而出。 师德不再仅是对教师个体道德修养的一
般性、抽象性要求，而是具有专业性、具体性的行业
伦理规范。 主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拥
有的身份是道德责任的来源之一［６］，师德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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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不断明确使得师德从教师内心抱守的道德之
法转变为其应担当的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是具有一定自由意志和实践能力的责

任主体，基于其自身的物质利益、道德认知与社会客

观道德价值评价标准而履行的社会赋予的责任，以
及对于自我发出或控制的行为导致的有利于或有害

于他人的后果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自觉自愿履行

责任所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７］。 概言之，道德责任

内涵表现为责任履行、责任后果承担与主体责任感

三个维度。 道德责任类型从低到高可分为基本的为

人责任、契约性地做事责任和理想性地做人责任［７］。
师德责任属于一种契约性的道德责任，即应契约、承
诺、角色责任或职业责任的要求而产生的责任。 遵

守师德要求是教师取得从教资质、进入专业角色的

前提，违背师德要求则会致其面临承担否定性后果

甚至专业身份被剥夺的风险。 依据道德责任的内

涵，我们认为，师德责任是主体基于对教师角色的认

识和对自身道德价值的追求，履行教师应尽的职责

并对其行为导致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以及在履责、
担责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这一概念反

映着主体从进入到融入教师角色这一过程中的所

为、所当与所得。 此外，还需要明确的是，外在的伦

理规定虽说是师德责任的源头，但并非师德责任的

全部内容。 道德责任的实现是主观与客观相互结合

转化的过程［８］，客观性的师德规范准则有赖于教师

的体认和践行，而教师主观的认知、意愿与能力又依

赖于外在规约的形塑与建构。 简言之，师德责任是

主观的责任意识与客观的职责要求的统一，这就启

示我们应重视师德责任中教师作为能动者的主体性

价值而非其作为责任履行者的工具性价值。 这一关

系的明确为我们确立师德问责之主体、内容及方式

等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师德责任的内涵，我们可以归纳出师德责

任的基本特征，如下。
其一，生成机制的双重性。 师德责任内生于教

师的道德良心与理性欲望，表现为其内心所秉持、用
以驱动与约束自我行为的法则。 师德责任外生于教

师这一职业所蕴含的规定与要求，表现为特定的职

业伦理规范。 双重生成机制并非相斥相悖，而是互

为补充、共在共生。 外在要求所不及，需要内在法则

加以支撑；内在法则所未察，需要外在要求予以

规范。
其二，责任类型的层次性。 层次之一体现于责

任对象。 双重生成机制衍生出教师对己之生命担负

的自主责任，以及对学生、家长、同事等承担的角色

责任。 层次之二体现于责任程度。 以责任的标准与

约束力为据，师德责任可分为不同的层次。 基本层

次用以祛恶，即教师必须履行的责任，往往表现为以

禁令性、否定性语言表述的责任，如“不得……”“禁
止……”。 理想层次用以趋善，即教师被期望履行的

较为崇高的责任。 不同层次责任的标准高低与约束

力强弱成反比。 层次之三体现于发生时间：对尚未

发生的行为的预期或要求为前瞻性责任（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对已发生行为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

任为回溯性责任（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９］。
其三，分布范围的广泛性。 已有研究往往将师

德责任与教师的其他责任如法律责任、职业责任等

并列［１０，１１］，共同作为教师责任体系的构成因子。 事

实上，师德责任很难从其他责任中剥离而成为一个

单独的维度。 教师任何行为并不必然但都有可能具

有道德意义［１２］，师德责任作为教师专业实践的底

色，广泛地渗透于教师其他责任之中。
问责，顾名思义，即对“责”之问，师德之责任本

质为师德问责提供了前提条件，师德责任的内涵与

具体特征为问责实践提供了基本抓手。 因此，师德

问责也成为确保师德责任落实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

的管理手段之一。
２． 问责是师德失范防治的现实所需

准确认识师德失范的本质及特性是有效防治师

德失范的先决条件。 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师德失范

以师德责任的存在为前提，师德责任是失范与否的

判断标准，师德失范是教师僭越师德责任的现实表

征，因此师德失范处理的本质是以师德责任为根本

依据展开的问责活动。 指向师德失范的问责需充分

把握问题的特殊性，如此，师德问责才能有的放矢。
（１）师德失范的具体表现对师德问责内容提出

要求

人们通常会将师德失范等同于教师违反师德相

关规范的行为，因此师德失范的处理往往表现为对教

师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发起“责问”或“问罪”，并据

此作出是否惩处当事人的决定。 如此处置相当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重视不当行为，却切断了责

任从知到行的连续性过程，忽视了教师作为道德主体

的意志与担当。 “道德失范以人们心灵中的意义系统

危机为基本内容，并表现为行为层面的越轨现

象” ［１３］，师德失范表征的二重性对师德问责内容提出

了要求———既论教师之心，也论教师之迹。 教育是以

德育人、以情化人的事业，教师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

念偏颇对学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教师之心不

能置于问责之外。 从心到行的问责内容也切合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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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从教师责任意识到行为的广泛内涵。
（２）师德失范负面影响的深远性对师德问责介入

节点提出要求

较之其他行业道德失范问题，师德失范的负面

影响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和累积性等特性，威胁着受

教育者的身心健康乃至整个教育系统的生态。 身心

发育尚不成熟、价值观念尚在形成中的受教育者对

师德失范的判别力、抵抗力和承受力较弱，且在尊师

重道文化影响下的受教育者往往对教师毫无戒备

心，因此其身心极易受到失范教师的伤害。 此外，师
德失范也给教育质量的提升、良性家校关系的维持、
良好学校口碑的养成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前述的严

重后果决定了应对师德失范之问责不仅需在事后

“治”，更应事前“防”。 “亡羊补牢”可治一时之蔽，
但却无法防止师德失范于先。 防微杜渐、防患于未

然才是化解师德失范痼疾之道。
（３）师德失范的难以避免性对师德问责频率提出

要求

根除师德失范问题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正如涂

尔干论证的犯罪是社会消除不掉的现象［１４］，师德失

范也是教育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存在。 其原因有

二：一是意志间的不统一性。 作为德性主体，教师的

个体意志并不总与共同体规范的应然要求相一致，
这就为其违反规范提供了主观条件。 二是实践情境

的复杂性。 多方参与交互的教育情境中充满着诸多

不可控制、无法预料的变化，这是师德失范问题产生

的外部诱因。 另外，在师德师风建设过程中，师德失

范具有刺激教育规范不断更新完善的作用。 如此，
不可消除的师德失范需通过经常性、常态化的问责

来及早发现、及时干预，从源头上遏制师德失范的

发生。
３． 问责是维护教育良序的必然要求

“问责”虽是舶来词，但问责教师的精神在我国

自古有之。 《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

训，则责司徒。”意即在民风不厚时应追责教化民众

的司徒，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教师问责。 如今，惩
处犯错教师已内化为人们的朴素观念和情感倾向。
但是，由于相关规定和机制的缺乏，责任追究过程中

往往出现调查不严［１５］、处分不力［１６］、过罚失当［１７］等

问题。 只有进行合理、规范的师德问责，才能营造和

维持风清气正的教育秩序。 师德问责之于良好教育

秩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１）非理性的监管氛围需要师德问责予以纠正

由于师德师风直接关系学生安全与身心健康，
因此它极容易引发舆情危机，例如红黄蓝幼儿园事

件就曾造成舆论生态撕裂与失控［１８］。 为了防范舆

情风险，管理部门一方面通过高强度管控规避师德

问题，如在教师工作场域无死角地布设与家长实时

共享的监控装置、鼓励公众密切监督教师行为并积

极举报等。 教师仿佛置身于福柯笔下的全景敞式建

筑之中———被分散在四处的目光所注视，被保持警

觉的注意力所关注［１９］，由此诱发部分教师的“全景

式表演” ［２０］———刻意地迎合并展示出符合监视者预

期的行为以规避检查与惩罚。 这样做的代价是悬置

教育情境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以舆情为导向处理

师德问题。 当前师德问题处理的触发机制以舆论发

酵或群众举报为主［２］。 在舆情抢占话语先机的压力

下，教育系统很难在短时间内一一捋清师德失范问

题中的责任关系与过错程度，只能通过迅速惩处相

关人员的方式来维护其公信力与权威性。 当平息舆

论取代事实调查成为问责的主要目标，公众意见取

代相关规则成为决策重要参考时，处理程序的合理

性与结果的客观性势必会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师
德责任如何监管、师德失范问题如何处理等程序性、
操作性事宜，需要合理的师德问责加以规范和明确。

（２）不对等的权责关系需要师德问责予以公正

处理

在教育这一利益场域中，教师的师德表现涉及

同事、管理者、学生、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这
些主体作为利益相关者有责任也有权利参与师德管

理工作。 受社会角色与利益诉求的影响，多元参与

主体的话语权力与作用机制具有差异性。 在学校系

统内部，握有师德“一票否决权”和自由裁量权的管

理者在师德责任认定、评价及处理过程中处于支配

地位。 出于维护学校集体利益或提高工作效率等目

的，管理者可能出现权力滥用或越位的问题，例如有

学校为消解舆论压力而将查看学生聊天记录的教师

开除，随即被公众指责处罚过重，有损教师尊严［２１］。
在学校系统之外，占有舆论优势的家长在认知偏差

和消极情感的导向下可能做出极端行为，例如有家

长操纵舆论散播谣言只为达到索赔的目的［２２］。 参

与主体权大于责，最终可能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教

师的合法权益与学校正当的教育秩序。 因此，我们

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建立权责相当的问责关系，以
确保教育秩序的安定。

二、师德问责问什么

师德问责之“问”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包括“谁
问”与“问谁”的主客体问题、“问什么”与“如何问”
的内容与程序问题。 上述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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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依其性质与职能衔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师德

问责之“问”以“师德责任”为基点和指向，师德责任

概念中体现着教师知责、履责及担责的过程，那么在

哪一个环节“问”就决定问责的性质与功能。
通常人们认为问责只面向担责环节，是专门针

对违规行为展开的责任追究活动，这种观念源于问

责在我国政治学领域普遍运用的现实。 ２０１６ 年中

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失责必

问，问责必严”为原则［２３］，确立失责为问责启动的前

提。 政治学领域的问责定义为民众认知打下了烙

印。 但近年来，问责功能也随政治实践的深入而不

断拓展，人们认识到专务“惩罚”的问责会引发干部

官员“但求无过”的不作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问责应“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

合起来” ［２４］，意即问责关口应从责任追究环节前移，
将责任监督与考核等也纳入问责范围。 问责介入节

点是事前还是事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时间的差别，
但其背后深刻关系到问责价值和现实功能的定

位———这也是我们在理解师德问责效用时需要思考

的问题。 政治领域中的问责按照问责时间可分为事

前与事后问责［２５］，其问责范畴局限于行为人显在

的、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表现，行为人的内在意愿或

较为微小的、不足以成“事”的行为则因其无法观察

或难以发现不在问责范畴之内。 这种以事为界的问

责分类方式显然不适用于师德问责。 师德责任在生

成机制与类型层次等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及师德失

范防治的现实需要，都要求将问责覆盖教师师德责

任履行的整个时间段。 基于此，本研究以师德责任

履行过程为轴，以教师行动为点，将师德问责分为行

动前之问和行动后之问两个阶段。
依据问责主体的不同，师德问责可分为外部问

责与自我问责两种。 自我问责是教师自觉自愿发起

并以内心秉持的法则为主要依据的问责。 教师在师

德问责中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对己之责是自我问责的

存在论基础。 一方面，自我问责是作为德性主体的

教师发挥自由意志的体现。 个体自由意志的发挥需

要经过从他律到自律的辩证运动过程，其中，自律是

在个体自我认识、关照的过程中实现的自我道德需

求调适、自我立法和自我欲求节制［２６］，而这种向内

探索、证悟、省察乃至否定的过程则是自我问责意蕴

的体现。 另一方面，教师的良心为自我问责提供了

实现基质。 “良心是对一个人自身的谙识” ［２７］，凝聚

着教师信仰和做人法则的良心既是教师展开自我问

责的源动力，也是教师判断是非的衡量尺度。 自我

问责类似于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自省。 “自省”是中

国问责文化的第一形态［２８］，其与“自讼” “内省”等

含义相通，意为主体内在的道德审查与批判［２９］。 外

部问责是以普适性的伦理规范为主要依据的、由拥

有监督管理或教育参与等权力的利益相关者对教师

的问责，教育利益相关者包括与教师共处于组织系

统内部的同侪或管理人员，以及组织系统外的家长、
社会公众等。

１． 行动前之问：指向教师知觉与意志

行动前问责问的是教师之思，以帮助教师知责、
明责。 知觉与意志是思想的两大组成部分，人通过

知觉获得观念，意志是对观念的选择与决定［３０］。 行

动前问责一是对责任知觉之问。 教师对自身师德责

任的准确认知是其履行师德责任的先决条件，教师

对师德责任的意愿和选择是其主动自觉担负责任的

必要条件。 思想内隐于心而不外显其形，故此阶段

的问责以教师问己为主。 自我问责首先是对责任知

觉之问，包括是否明确有德之师肩负的职责，是否知

晓并理解教师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或要求等。 上述问

题主要围绕教师对师德责任的认知与观念展开。 二

是对责任意志之问，即是否拥有明晰的自我道德目

标或追求，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成为一名有德之师，如
何在复杂情境中履行师德责任，如何在责任冲突之

际作出权衡抉择，判断依据与行为动因是否符合良

知，拟采取的行为是否符合师德要求等。 上述问题

事关教师履行师德责任的主观态度与选择。 行动前

之问一方面以教师德性自觉为启动机制，另一方面

也可通过外部问责激活教师的德性自觉，如教育管

理人员可通过测试、调查等方式衡量教师对师德责

任的认知水平，通过观察、谈心等方式了解教师的价

值观念与心理健康状况，帮助教师及早识别并纠正

潜在问题。
２． 行动后之问：指向教师良心与行为

知至而后行，行动后问责问的是教师之行，以行

来归责、担责。 行动后问责中的自我问责是教师就

自身行为表现是否合乎师德责任而展开的良心审

判，类似于亚当·斯密描述的行为自查时的自我分

裂：一部分的“我”作为审查者和评判者，以旁观的

视角观察自身行为并尽量设想旁观者可能的感受；
一部分的“我”作为被审视的行为者，即发出行为

的、本来的“我” ［３１］。 当行为达到自我道德目标时，
教师内心萌生出的自豪、幸福或赞许等正向情感能

激励其不断完善德行。 相应地，行为背离自我道德

目标时感受到的愧疚、自责、后悔等负向情感能驱动

教师及早改过迁善。 因此，教师自我问责是一个包

含审查、评判、奖赏或惩罚、加勉或纠错的过程。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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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责主客体的同一性，自我问责能随时随地启动

且能够察觉微小的过失，因此自我问责的效率较高。
此外，以教师内心秉持的法则为据的自我问责的范

围较广。 “尽义务”的说辞或许能够应对法官的裁

决，但是却不能逃脱良心的审判［３２］。 良心的边界已

然超出外在规则，故而自我问责同时体现着教师对

其行为是否达到理想、是否逾越底线的双重反思。
但是，师德问责完全依赖自我问责显然是不够的。
其原因有二：一是自我问责的有效性不够稳定。 自

我问责效果取决于教师价值观念的正确性、思维方

式的理性、决策判断的准确性等主观要素，因此问责

效果具有易变性和个体差异性。 二是自我问责结果

可能出现偏差。 根据有限道德理论，人的自利性动

机会使其在评价自身行为时产生维护自我的倾向，
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３３］。 并且，当教师行为

致其面临惩罚时，其自我检举、主动接受惩处的勇气

与意志可能不够坚定。
相较之下，外部问责的强制性、规范性与普适性

可以较好地弥补自我问责的不足。 外部问责是教育

利益相关者以教师伦理规范要求为参照，主动对教

师师德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监督、考评、质询与追

究。 外部问责以与教师的日常交流、定期开展的考

核与评价等为契机，观察教师言行举止并就有疑问

之处即时询问并请教师解释说明，如确有失责则依

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外部问责虽因制度保障具有较

强的刚性，但受运行成本与他者视角的局限，难以深

入教师专业实践的具体情境之中，因此往往只能注

意到教师已产生一定影响的行为，问责启动较为滞

后。 且外部问责只能质询教师基本层次师德责任的

履行状况，如若对教师理想层次师德责任的履行情

况介入过多则易令教师产生被“道德绑架”之感。
综上所述，师德问责之“问”从性质上来说，不

单单是对违责行为的问错，也是对教师良心及其对

责任之认知与态度的叩问、对教师履责行为的问察

与问错，贯穿教师由知至行的全过程。 问责范畴同

时包含理想层次与基本层次的师德责任、教师对己

的自主责任与对他的角色责任。 自我问责与外部问

责两种路径各有其优势与局限，二者结合才能将师

德问责效用最大化。 因此，问责之道存乎内外，省察

于教师知行之处，检制于教师动息之时，方能祛邪避

恶于萌蘖之中。

三、师德问责如何问

经过前述讨论，我们明确了师德问责的价值所

在，并初步明晰了师德问责之主体、客体、方式、内

容、程序等要素。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探究师德问责

“如何问”这一实践问题。
１． 以动态、全态、常态问责为实践进路

师德问责不是专务惩罚的器具，更不是只在特

定时间启动的治理手段和着意批评的“黑名单”。
师德问责的根本在“责”、灵魂在“问”。

其一，问责之“问”应在“询问—查问—责问—
问错”这一动态过程中展开，后一环以前一环为基

础，前一环并不必然以后一环为归宿。 如经询问后

并未发现教师有未履行师德责任的问题，那么后面

的环节便可省去。
其二，问责之 “问” 应是对教师履责全态之

“问”。 问责应综合考虑教师责任知觉、履责动机、
行为及行为产生的后果等要素。 道德理念的实现过

程可理解为道德动机、行为、后果所共同构成的圆

圈，因此归责时应全面兼顾［３４］。
其三，问责之“问”应是常态化之“问”。 问责并

非针对教师犯罪问题才搬出的“道具”，而是针对日

常教育实践展开的常态化活动。 针对某一事项或教

师的某一行为，问责主体可随时请教师作出解释说

明，从而了解个中原委或过程。 如此不仅减少了问

责成本，更能使教师时刻绷紧师德之弦，在一定程度

上预防师德失范的发生。
其四，问责之“问”应是有边界之“问”。 一方

面，问责具有外在边界，即问责以“师德责任”为启

动条件和根本遵循。 师德责任有所指，问责才能有

所向。 无师德责任却施以问责，就可能走入泛道德

化批判的误区。 师德责任的有无判断应以专业伦理

规范和教师作为德性主体的内在法则为标准。 外在

的伦理规范以明确的条文律令为依据，而教师内心

的法则因其主观性而难以精确把握，这就需要结合

问责的内在边界来考虑。 对于有明确制度规定约束

的师德责任，外部主体可依据相关内容进行问责，而
对于伦理规范尚未涉及的内容，则要为教师自我问

责留下空间。 简言之，问责的内外路径要与师德责

任的生成机制相适配。
其五，问责之“问”应是有节有度之“问”，问责

主体在行使问责权力时应对其行为负责，问责内容、
方式需合理合情，不应干扰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正

常开展，不应践踏教师主体尊严与正当权益，若有问

责失当的问题，问责主体需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师德问责之“问”并非仅有消极、否定的

色彩，也能够在督促教师恪守师德、预防师德失范问

题、净化教育环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问答之间，责
愈明晰，德愈深厚，问责的意识才能深入人心，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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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责氛围才能逐步形成。
２． 以教师自觉、自讼、自控为内核动力

长期以来，由于对师德问责内涵及功能的误

解———以“事后问责”为其主要内涵、以惩罚为其主

要功能，师德问责成为凌驾于教师个体之上的外在

强制力量，促使教师服从师德规范成为问责的目的，
导致教师可能由此成为无知者、道德失能者甚至潜

在的失范者，其德性主体之身份沉睡于规则之下。
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教师在专业实践中对伦理问题

的敏感性、在伦理困境中的决策力、辨别伦理是非的

判断力等伦理素养，以及教师完善自我道德人格、提
升自身生命质量与精神境界的职业理想都逐渐消隐

甚至丧失。 而且，任何规则因其治理范围的有限性

都可能留下“伦理荒地” ［３５］，悬置道德主体性的教师

面对“荒地”容易因为失去指引与依靠而陷入失能

的窘境。
由此可见，师德问责不是用于钳制教师言行举

止的工具，其根本使命应是引导教师成为有德之师：
一方面通过对师德责任的叩问使教师发现“以德为

本”的实践本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师德责任履行样态

的不断问察使教师反思与改进自己的专业德性生

活。 “任何外部立法，无法使得任何人去接受一种特

定的意图，或者，能够决定他去追求某种宗旨，因为

这种决定与追求取决于一种内在的条件或者他心灵

自身的活动。” ［３６］ 师德问责效能充分发挥的首要前

提是始终尊重并维护教师德性主体的身份与相应权

利。 法徒严不济事，无论问责方式多么严格、伴随的

惩罚多么沉重，教师只有在深刻觉察自我是有责在

身的道德主体之后才会产生责任感，才会确信并认

同师德问责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只有教师将履

行师德责任内化为个人内在信念，将师德问责转化

为自觉履行、自我审判、自我控制的内在机制，师德

问责才能具有实践的恒常动力。 将外部问责转化为

自我意志绝非易事，这也是为何孔子会发出“吾未见

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３７］的吁叹。 教师只有充分

发挥其作为道德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智慧深刻把

握师德责任要求，将其纳入自我道德约束中，主动自

觉地在道德实践中勤问己过、善改己非，在自问自省

中修炼师德素养，才可能终至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师

德境界。
教师自我问责机制的形成还有赖于外部培养。

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应通过以传统文化、思想政治、
师德伦理等为主题的宣传与培训帮助教师树立正

确、稳定的价值观念与教育信念。 教育管理部门应

利用入职、考评等时机，通过教育、考试、随机抽检等

帮助教师熟悉教育法律、教育惩戒规则、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教师职业道德等制度规范，使教师常学常

新，融会贯通。 知至而后辩思，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

可通过实践观摩、优秀或负面案例的学习讨论、专题

辩论等方式促使教师反思善与恶、好与坏、守规与失

范之间的界限，增强教师在伦理困境中的判断力与

决策力、对私欲乃至恶念的洞察力和控制力。 思明

而后反躬自省，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也可通过鼓励

教师撰写教育日记、发掘身边优秀师德事迹、定期作

自我评价与批评等方式，逐渐增强教师自我反思与

纠正的能力。
３． 以督责、归责、追责机制为外部保障

虽然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师德问责的制度安排，
但是任何一项制度在稳定建立之前，都先显现于其

他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之中，并据此逐渐强

大［３８］。 已有的多项政策对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方式等关键要素都作出了

规定［１］，可以说问责制已初具雏形。 制度要求确立

了师德问责的基本方向，确保问责有法可依。 徒法

不足以自行，师德问责的有序运行需要相应配套机

制作为外部保障。 机制通过对一定领域内行为的参

与者或行动实体所必需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作出规

定，并为实现这些权利和义务或特定目的提供各种

程序和轨道，以此生成和维持一定组织和社会领域

秩序［３８］。 从师德问责内涵出发，问责机制可细化为

督责机制、归责机制及追责机制三种类型。
督责机制用以监管、督促教师履行师德责任。

教师履责行为单凭某一视野或某种方法难窥其全

貌，因此需要多维视角、多种方式结合予以监督。 教

育系统内部的工作者或行政管理者、外部的家长或

社会组织均可作为督责主体。 基于身份属性的不

同，不同督责主体应采取不同的督责路径，拥有不同

的督责权限。 例如学校管理者可借巡课、会议、员工

谈心等活动了解教师在校的履责情况，家长可在与

孩子接触交流时询问其对教师的情感态度与工作的

评价，从侧面把握教师的履责情况。 对于言语能力

尚处于发展期的低年龄段学生，家长可留意孩子身

体或情绪方面的异常状况并及时向教师了解原委。
督责主体如僭越其权限———例如家长为学生私自配

备监控实时关注教师工作情况、教育管理人员密切

关注教师私人生活领域等———不仅浪费了督责主体

的精力，还给教师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除各司其职

外，督责主体间还应构建平等和谐的对话关系，发现

问题时能够及时交流、内外联动，提高督责机制的时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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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责机制用以判断教师某一行为中的责任归

属。 故凡做事，必谋其始，仅就行为后果作出责任判

断是不准确的，“在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有一个时间

上和空间上的巨大鸿沟，我们不能用我们固有的、普
遍的直觉能力对此进行测量———因而，几乎不能通

过完全列出行为结果的清单去衡量我们行为的性

质” ［３２］。 为明确道德责任归属问题，很多研究者尝

试构建归因模型，例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因果关联、意
识、意图、意志、行为错误评价的五因素模型［３９］，有
研究者从因果性、意向性、义务和能力、行为理由方

面提出了专门针对负面行为的判断模型［４０］。 在不

断更迭的模型中，不变的是责任主体之主观因素与

外在环境之客观因素的分析视角。 在进行师德责任

判断时，判断主体需要充分意识到责任归因的复杂

性与困难性，应通过多方查证、评估等手段谨慎收集

相关信息，综合考虑教师的认知、动机、意志、能力等

主体性因素，以及具体情境、外在制度要求、行为后

果等客观性因素，揆理度情，适度进行责任减免或从

重，避免产生责任错置问题。
追责机制用以对教师违背师德责任的问题作出

裁决并落实。 追责并不等于惩罚，问责主体需要根

据教师责任的大小灵活追责。 追责应兼顾弹性与刚

性。 弹性之处体现在对教师责任较小的问题予以容

错。 “容错”并非“纵容犯错”，而是为教师自我审判

留出一方空间，为教师弥补过失、改正错误提供一个

机会。 刚性之处体现在处理教师主观责任较大且侵

犯师德底线的原则性问题时应严肃严格，不容协商

与转圜。
在上述三种机制中，问责主体拥有较多的自由

裁量权，因此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限制，以避免自由

裁量权行使失当的风险。 一是以监督为限制，问责

主体应尽可能详细地公布问责过程，以信息公开的

方式将师德问责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广泛的社会监

督。 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教师协会在处理师德问题

后，将问题情形、处理过程、当事教师态度、裁决结果

等具体工作及其各步骤所依条例都详细具体地公布

在官网中［４１］。 二是以程序为限制，在制度上完善、
细化对问责各环节的规定与要求，为师德问责每一

环节的规范化进行提供参照。 三是以能力为规制，
通过定期教育培训、案例分享和指导等方式不断提

升问责主体的素质，为其理性研判、精准决策提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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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Ｆａcｕｌ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c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Ｆａc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c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c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ｋｅ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ｄ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ｏｍｉ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ｕｌｌ⁃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ｓｅｌｆ⁃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ｏ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
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ｏｒ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ｌ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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